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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與近代都市發展
文．圖片提供／黃天祥（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建築學專攻博士生）  

火災與人們生活所在的城鄉、聚落向

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城市發展也直接影

響火災的嚴重程度。同樣的，因應火災的

消防也不斷改變與進步。關於城市發展、

火災與消防如何相互影響，從日治時期臺

灣傳統城市轉變成近代都市的過程來觀察

，可以掌握到一些顯著的特色。如果將都

市空間分成建物與街道，以及空地等開放

空間兩部分來看，這兩部分在日治時期的

變貌，恰好反映出防火觀念進展的特徵。

城市改造落實都市防火
臺灣歷史上的防火制度中，1841 年以

臺南府城內的部分市街為對象頒布的「防

火章程」，以該市街住家因延伸出道路導

致火災延燒釀成大火為鑑，明文規定住家

不得侵占官路。此規定即反映了透過都市

空間的管理，防止大火發生的防火觀念。

日治初期，殖民地政府在臺灣各城市

實施的「市區改正」城市改造，包含道路

新設、既有道路拓寬、下水道設置、街廓

畫設、公園留設等，一般被認為是傳統城

市的空間，轉變成近現代都市空間的主因

。其中，城市改造的同時更

進一步藉著開放空間的留設

，落實都市防火，例如 1906

年臺南廳在三界壇街闢設防

火空地的案例。基於防火理

由設置的防火空地，在隨後

市區改正時修正成為圓環公

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現址）

。此外，透過市區改正的實

施，陸續在各城市設置的公園，在計畫上

原本就被賦予防火、避難的意義，因此，

公園的普及也間接達到都市防火的目的。

規範建築材料與空地留設
相對於開放空間留設的方式，強化建

物本身的防火性能，以耐火的建築材料及

結構來抵禦火災之概念的出現，也是臺灣

都市防火史上一項重大突破。

1900 年 8 月，臺灣總督發布建築管

理規範「臺灣家屋建築規則」，同年 9 月

，同規則的「施行細則」也公告實施；其

中第 1 條規定，屋頂須以瓦、金屬等不燃

材料鋪設。以往臺灣的民居中，有以磚瓦

為屋頂材，也有以茅草或木板等易燃材料

鋪設屋頂，並無一定的慣用材料。1896 至

1899 年間，因屋頂易燃材料導致火災延燒

成大火事件，在基隆、臺北、臺中等地均

有紀錄；1900 年建築規則規範屋頂須用不

燃材料，即反映當時的火災問題。

隨後 1907 年「施行細則」進行修正，

同時針對開放空間與建築材料結構兩方面

著手修正。針對非面臨道路的建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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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臺南廳發布的「防火空地」設置命令（出處 :《臺南廳報》第 393 號，

1906）；右圖為臺南防火空地設置後的景觀（出處 :《臺南市大觀》，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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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須與基地的境界線保持一定的間距（第

4 條）；針對面臨道路的建物，原則上規

定須與基地境界線保持一定的間距，但如

果與鄰棟建物之間，以磚、石、混凝土等

不燃材結構作為隔戶牆，且該隔戶牆高於

屋頂一定高度，則免受空地留設規定的限

制（第 2 條）。上述的不燃材結構，一般

被稱為「防火牆」，此規定透過建物免退

縮的獎勵方式，鼓勵住家設置「防火牆」

，企圖藉此達到防火效果。

街區改建與都市不燃化
除了從法規中看得到防火觀念的進展

外，街區改建更新的推動更把防火觀念往

前推進，將「都市不燃化」理念實現出來。

此一革新源自於 1911 年時重創臺北地

區的颱風，災害中多數的住家因洪水傾倒

毀壞，隨後面臨災後重建，政府以臺北城

內（今臺北市博愛特區）的府前街、文武

街（重慶南路一段），以及府後街（館前

路）一帶為對象。在與當地居民協議下，

重建時均採用磚造或鋼筋混凝土造的不燃

材料，作為建物的主體結構；在 1911 年至

1914 年間陸續進行重建，重建後成為不燃

建物林立的市街。

此一經驗成為其他城市的模範，其後

各個城市在市區改正實施之際，因道路拓

寬、建物拆除，必須進行重建時，多仿效

此一模式，進行街區整體的改建更新，也

使都市不燃化的觀念在各城市實現出來。

設置城市消防用水系統
相對於建築與都市在防火上的進展，

消防技術也同樣隨近代都市的發展有顯著

的變化，其原因在於自來水工程的設置，

讓城市裡的消防用水系統得以確立。臺灣

的自來水工程以 1899 年在淡水設置的「滬

尾水道」為首，之後陸續在基隆（1899 年

）、臺北（1909 年）及其他城市設置。在

城市的自來水管線末端處，設有各式「給

水栓」，即水龍頭出水口，此外也有「消

火栓」，即消防栓。

消防栓的出現，改變了消防團隊的救

災經驗。以往火災發生時，消防用水的取

得須仰賴現場附近的水利設施，如鑽井、

河川、溝渠、池塘等，並無明確的供應來

源，消防時仍須配合拆除建物一起進行。

自來水工程，將消防栓以一定的數量配置

在城市中，給予救災團隊穩定與明確的消

防水源。隨著自來水系統普及於各個城市

，消防栓的運用也成為消防技術的主流。

1930 年代的都市防火課題
回溯臺灣近代都市發展過程，我們得

以了解都市空間中存在的各種防火概念，

這些概念是藉著城市改造、建築法規制定

、街區改建更新、自來水工程等實現出來

。然而，都市近代化的同時也帶來新的防

火課題。城市發展過程中，往往得面對人

口與建物增加、集中，以及往市區周邊蔓

延的「都市化」現象。市區改正計畫的目

的之一，即是以計畫性的手法為將來可能

面臨的問題進行管理控制。

雖然自 1900 年起，殖民地政府對臺灣

的各城市制定計畫，進行城市改造，但到

了 1930 年代，城市的變化迅速，讓原本的

規劃無法滿足現階段的需求，不得不進行

修正。在此同時，建築技術的進步使建築

物在尺度上有明顯轉變，高層與大型的建

物紛紛出現，但此一類型的火災問題也考

驗既有的防火制度與技術。日治以後出現

的公官署、工廠、醫院等設施，遭逢火災

的案例不少，1935 年臺灣總督府廳舍（今

總統府）頂樓發生的火災，讓高層與大型

建物的防火避難問題受到重視。

建置都市防災避難系統
在上述背景下，都市防火觀念產生哪

些變化？以 30 年代的都市計畫藍圖與法令

制度為例，1932 年由臺北州制定的「臺北

市區計畫」，援引 1923 年日本「關東大震

災」以後形成的都市防災的規劃理念，將

公園的防火避難意義加以應用，規劃大小

17 座公園配置在計畫範圍中。各公園之間

並以 5 條寬度不一「公園道」連結，具疏

散、移動功能的公園道路，配合避難地點

的公園，形成一都市防災避難系統。公園

綠地系統的規畫，在日治後期與戰後一部

分被實現，如臺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園、林

森公園、新生公園與中山美術公園等，都

是今日市民生活中重要的都市開放空間。

指定防火地區 進行建築防火管理
另外，法令制度方面，1936 年 8 月臺

灣總督發布「臺灣都市計畫令」，在 12 月

發布同法令的「施行規則」。計畫令部分

，在都市使用分區「地域」與特殊「地區

」的規定中，出現「防火地區」的設置規

定（計畫令第 18 條），透過「防火地區」

的指定，針對都市中有都市大火危險的地

區，進行建物管理。「施行規則」則對於

防火地區建物的門窗、屋頂、結構等部位

有嚴格規定，也訂定了「耐火構造」與「

準耐火構造」的耐火建築標準。

另一方面，「施行規則」也包含大型

或高層建物的相關規定，針對一定面積或

高度以上的建物，進行材料、結構、設備

的管理。這些規定呼應了當時建築發展下

衍生的災害課題。

藉著歷史回顧，我們得以一窺存在於

臺灣城市中的防火意義，並了解時代變遷

下防火呈現的各種樣貌，以及其所具有的

文化意義。要如何讓消防安全的意識深植

於人心中，防火的文化意義的傳承應不可

或缺。

▲文武街改建後的不燃建築。（出處:臺北市區改正委員會

《臺北市區改築記念》，1915）

▲日治時期的水道工程，兼具都市消防功能。圖為高雄水道

略圖。（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中「清水水道」開通時測試消防栓水力的情景（出處:

清水街《清水水道》，1929）

▲《臺灣都市計畫令關係法規と解說 》封面及目次。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